
排水管道安装施工工艺标准
依据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品质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01 《建筑给水

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品质验收规范》 GB50242-2002
1、范围 本工艺标准适用于民用及一般工业建筑的室内铸铁排水管道安装工

程。

2、施工准备

2.1材料规定：

2.1.1铸铁排水管及管件规格品种应符合设计规定。灰口铸铁的管壁薄厚均匀，内

外光滑整洁，无浮砂、包砂、粘砂，更不允许有砂眼、裂纹、飞刺和疙瘩。承插口的内外径

及管件造型规矩，法兰接口平正光洁严密，地漏和返水弯的扣距必须一致，不得有偏扣、乱

扣、方扣、丝扣不全等现象。

2.1.2镀锌碳素钢管及管件管壁内外镀锌均匀，无锈蚀，内壁无飞刺，管件偏扣、

乱扣、方扣、丝扣不全，角度不准等现象。

2.1.3青麻、油麻要整齐，不允许有腐朽现象。沥青漆、防锈漆、调和漆和银粉必

须有出厂通过证。

2.1.4水泥一般采用 32.5号水泥，必须有出厂通过证或复试证明。

2.1.5其它材料：汽油、机油、胶皮布、电气焊条、型钢、螺栓、螺母、铅丝等。

2.2主要机具：

2.2.1机具：套丝机、电焊机、台钻、冲击钻、电锤、砂轮机等等。

2.2.2工具：套丝板、手锤、大锤、手锯、断管器、錾子、捻凿、麻钎、压力案、

台虎钳、管钳、小车等。

2.2.3其它：水平尺、线坠、钢卷尺、小线等。

2.3作业条件：

2.3.1地下排水管道的铺设必须在基础墙达到或接近±0标高，房心土回填到管底

或稍高的高度，房心内沿管线位置无堆积物，且管道穿过建筑基础处，已按设计规定预留好

管洞。

2.3.2设备层内排水管道的敷设，应在设备层内模板拆除清理后。

2.3.3楼层内排水管道的安装，应与结构施工隔开一～二层，且管道穿越结构部位

的孔洞等均已预留完毕，室内模板或杂物清除后，室内弹出房间尺寸线及准确的水平线。

3、操作工艺

3.1工艺流程:
3.2安装准备：根据设计图纸及技术交底，检查、核对预留孔洞大小尺寸是否正确，

将管道坐标、标高位置画线定位。

3.3管道预制：

3.3.1为了减少在安装中捻固定灰口，对部分管材与管件可预先按测绘的草图捻好

灰口，并编号，码放在平坦的场地，管段下面用木方垫平垫实。

3.3.2捻好灰口的预制管段，对灰口要开展养护，一般可采用湿麻绳缠绕灰口，浇

水养护，保持湿润。冬季要采取防冻措施，一般常温 24～48h后方能移动，运到现场安装。

3.4污水干管安装：

3.4.1管道铺设安装：

3.4.1.1在挖好的管沟或房心土回填到管底标高处铺设管道时，应将预制好的管段

按照承口朝向来水方向，由出水口处向室内顺序排列。挖好捻灰口用的工作坑，将预制好的

管段徐徐放入管沟内，封闭堵严总出水口，做好临时支撑，按施工图纸的坐标、标高找好位



置和坡度，以及各预留管口的方向和中心线，将管段承插口相连。 3.4.1.2在管沟

内捻灰口前，先将管道调直、找正，用麻钎或薄捻凿将承插口缝隙找均匀，把麻打实，校直、

校正，管道两侧用土培好，以防捻灰口时管道移位。 3.4.1.3将水灰比为 1∶9的

水泥捻口灰拌好后，装在灰盘内放在承插口下部，人跨在管道上，一手填灰，一手用捻凿捣

实，先填下部，由下而上，边填边捣实，填满后用手锤打实，再填再打，将灰口打满打平为

止。

3.4.1.4捻好的灰口，用湿麻绳缠好养护或回填湿润细土掩盖养护。

3.4.1.5管道铺设捻好灰口后，再将立管及首层卫生洁具的排水预留管口，按室内

地平线、坐标位置及轴线找好尺寸，接至规定高度，将预留管口装上临时丝堵。 3.
4.1.6按照施工图对铺设好的管道坐标、标高及预留管口尺寸开展自检，确认准确无误后即

可从预留管口处灌水做闭水试验，水满后观察水位不下降，各接口及管道无渗漏，经有关人

员开展检查，并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办理隐蔽工程验收手续。

3.4.1.7管道系统经隐蔽验收通过后，临时封堵各预留管口，配合土建填堵孔、洞，

按规定回填土。

3.4.2托、吊管道安装：

3.4.2.1安装在管道设备层内的铸铁排水干管可根据设计规定做托、吊或砌砖墩架

设。

3.4.2.2安装托、吊干管要先搭设架子，将托架按设计坡度栽好或栽好吊卡，量准

吊棍尺寸，将预制好的管道托、吊牢固，并将立管预留口位置及首层卫生洁具的排水预留管

口，按室内地平线、坐标位置及轴线找好尺寸，接至规定高度，将预留管口装上临时丝堵。

3.4.2.3托、吊排水干管在吊顶内者，需做闭水试验，按隐蔽工程项目办理隐检手

续。

3.5污水立管安装：

3.5.1根据施工图校对预留管洞尺寸有无差错，如系预制混凝土楼板则需剔凿楼板

洞，应按位置画好标记，对准标记剔凿。如需断筋，必须征得土建施工队有关人员同意，按

规定规定处理。

3.5.2立管检查口设置按设计规定。如排水支管设在吊顶内，应在每层立管上均装

立管检查口，以便作灌水试验。

3.5.3安装立管应二人上下配合，一人在上一层楼板上，由管洞内投下一个绳头，

下面一人将预制好的立管上半部拴牢，上拉下托将立管下部插口插入下层管承口内。 3.
5.4立管插入承口后，下层的人把甩口及立管检查口方向找正，上层的人用木楔将管在楼板

洞处临时卡牢，打麻、吊直、捻灰。复查立管垂直度，将立管临时固定牢固。

3.5.5立管安装完毕后，配合土建用不低于楼板标号的混凝土将洞灌满堵实，并拆

除临时支架。如系高层建筑或管道井内，应按照设计规定用型钢做固定支架。 3.5.
6高层建筑考虑管道胀缩补偿，可采用法兰柔性管件，但在承插口处要留出胀缩补偿余量。

3.6污水支管安装：

3.6.1支管安装应先搭好架子，并将托架按坡度栽好，或栽好吊卡，量准吊棍尺寸，

将预制好的管道托到架子上，再将支管插入立管预留口的承口内，将支管预留口尺寸找准，

并固定好支管，然后打麻、捻灰口。

3.6.2支管设在吊顶内，末端有清扫口者，应将管接至上层地面上，便于清掏。

3.6.3支管安装完后，可将卫生洁具或设备的预留管安装到位，找准尺寸并配合土

建将楼板孔洞堵严，预留管口装上临时丝堵。

3.7雨水管道安装：

3.7.1内排水雨水管安装，管材必须考虑承压能力按设计规定选择。



3.7.2高层建筑内排雨水管可采用稀土铸铁排水管，管材承压可达到0.8MPa以上。

管材长度可根据楼层高度，每层只需一根管，捻一个水泥灰口。

3.7.3选用铸铁排水管安装，其安装办法同上述室内排水管道安装。

3.7.4雨水漏斗的连接管应固定在屋面承重结构上。雨水漏斗边缘与屋面相接处应

严密不漏。

3.7.5雨水管道安装后，应做灌水试验，高度必须到每根立管最上部的雨水漏斗。

4、品质标准

4.1一般规定

4.1.1本章适用于室内排水管道、雨水管道安装工程的品质检验与验收。

4.1.2生活污水管道应使用塑料管、铸铁管或混凝土管（由成组洗脸盆或饮用喷水

器到共用水封之间的排水管和连接卫生器具的排水短管，可使用钢管）。 雨水管道宜使

用塑料管、铸铁管、镀锌和非镀锌钢管或混凝土管等。 悬吊式雨水管道应选用钢管、铸

铁管或塑料管。易受振动的雨水管道（如锻造车间等）应使用钢管。 4.2排水管道及

配件安装 主控项目

4.2.1隐蔽或埋地的排水管道在隐蔽前必须做灌水试验，其灌水高度应不低于底层

卫生器具的上边缘或底层地面高度。 检验办法：满水 15min水面下降后，再灌满观察

5min，液面不降，管道及接口无渗漏为通过。

4.2.2生活污水铸铁管道的坡度必须符合设计或本规范表 4.2.2的规定。



4.2.4排水塑料管必须按设计规定及位置装设伸缩节。如设计无规定时，伸缩节间距不

得大于 4m。 高层建筑中明设排水塑料管道应按设计规定设置阻火圈或防火套管。 检

验办法：观察检查。

4.2.5排水主立管及水平干管管道均应做通球试验，通球球径不小于排水管道管径

的 2/3，通球率必须达到 100%。 检查办法：通球检查。一般项目

4.2.6在生活污水管道上设置的检查口或清扫口，当设计无规定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在立管上应每隔一层设置一个检查口，但在最底层和有卫生器具的最高层必须设

置。如为两层建筑时，可仅在底层设置立管检查口；如有乙字弯管时，则在该层乙字弯管的

上部设置检查口。检查口中心高度距操作地面一般为 1m，允许偏差±20mm；检查口的朝

向应便于检修。暗装立管，在检查口处应安装检修门。

2在连接 2个及 2个以上大便器或 3个及 3个以上卫生器具的污水横管上应设置

清扫口。当污水管在楼板下悬吊敷设时，可将清扫口设在上一层楼地面上，污水管起点的清

扫口与管道相垂直的墙面距离不得小于 200mm；若污水管起点设置堵头代替清扫口时，

与墙面距离不得小于 400mm。

3在转角小于 135°的污水横管上，应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

4污水横管的直线管段，应按设计规定的距离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 检验办法：

观察和尺量检查。

4.2.7埋在地下或地板下的排水管道的检查口，应设在检查井内。井底表面标高与

检查口的法兰相平，井底表面应有 5%坡度，坡向检查口。 检验办法：尺量检查。

4.2.8金属排水管道上的吊钩或卡箍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固定件间距：横管不大于 2
m；立管不大于 3m。楼层高度小于或等于 4m，立管可安装 1个固定件。立管底部的弯管

处应设支墩或采取固定措施。 检验办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9排水塑料管道支、吊架间距应符合表 4.2.9的规定。

4.2.10排水通气管不得与风道或烟道连接，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通气管应高出屋面 300mm，但必须大于最大积雪厚度。

2在通气管出口 4m以内有门、窗时，通气管应高出门、窗顶 600mm或引向无

门、窗一侧。

3在频繁有人停留的平屋顶上，通气管应高出屋面 2m，并应根据防雷规定设置防

雷装置。

4屋顶有隔热层应从隔热层板面算起。 检验办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11安装未经消毒处理的医院含菌污水管道，不得与其他排水管道直接连

接。 检验办法：观察检查。

4.2.12饮食业工艺设备引出的排水管及饮用水水箱的溢流管，不得与污水管道直

接连接，并应留出不小于 100mm的隔断空间。 检验办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13通向室外的排水管，穿过墙壁或基础必须下返时，应采用 45°三通和 45°弯头连接，

并应在垂直管段顶部设置清扫口。 检验办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14由室内通向室外排水检查井的排水管，井内引入管应高于排出管或两管

顶相平，并有不小于 90°的水流转角，如跌落差大于 300mm可不受角度限定。 检验办

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15用于室内排水的水平管道与水平管道、水平管道与立管的连接，应采用 45°
三通或 45°四通和 90°斜三通或 90°斜四通。立管与排出管端部的连接，应采用两个 45°
弯头或曲率半径不小于 4倍管径的 90°弯头。 检验办法：观察和尺量检查。

4.2.16室内排水管道安装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4.2.16的相关规定。

5、成品保护

5.1预留管口的临时丝堵不得随意打开，以防掉进杂物造成管道堵塞。

5.2在回填房心土时，对已铺设好的管道上部要先用细土覆盖，并逐层夯实，不许

在管道上部用蛤蟆夯等机械夯土。

5.3预制好的管道要码放整齐，垫平、垫牢、不许用脚踩或物压，也不得双层平放。

5.4不许在安装好的托、吊管道上搭设架子或拴吊物品，竖井内管道在每层楼板处

要做型钢支架固定。


